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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

原来这样也能算公之于众
明镜
评论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7054423

■王石川

近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
人否认了“有关部门向公众隐瞒
熊猫奶粉涉三聚氰胺”之事。该
发言人提出的证据是，此案移送
上海公安机关后，上海相关部门
及时向国家主管部门进行了报
告；2009年4月29日，国家质
检总局通报了上海相关部门的查
处情况，随后在公开出版发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公报》上刊登了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
于上海质监局查处上海熊猫乳品
有限公司违法生产伪劣乳制品情
况的通报》，就此案的初步情况

向社会进行了公告（1月12日新华
社）。

笔者专门搜索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报》
的相关情况，发现很难弄清该《公
报》到底是啥东东，更不要说找到刊
登该通报的这一期了。笔者初步判
断，该刊物更像是国家质检总局的内
部刊物，名为公开发行，但实际上流
通渠道极窄，发行数量极低。证据便
是，国家质检总局2008年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中提到，“2008

年，质检总局共编印《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
报》24期共24万余份”。也就是
说，这个公报每期印数仅1万份。

1万份是什么概念？偌大的中
国，这么多质检部门，均摊下来，
一个质检部门能分到多少份？刊登
在这样的刊物上，怎可算是向社会
进行了公告？事实业已证明，这样
的刊登方式，效果近乎为零，因为
公众对熊猫乳品含有三聚氰胺一无
所知，否则也不会对隐瞒长达8个

月之久如此吃惊、如此愤怒。而上
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回应，根本
就是在混淆概念。公开的要义在于
让公众知道，而不是仅指发表在某
刊物上这一形式，像这种疑似内刊
的刊物，岂能用作公开信息的渠
道？

三鹿事件之后，胡锦涛总书记
指出，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这反映出一
些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

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
大问题麻木不仁。事实再次证明，
尽管出现了震惊中外的三鹿事件，
仍有一些部门监管不力，仍有一些
厂家不吸取教训，仍有一些官员
“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
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
麻木不仁”。

保障公民知情权是基本的行政
伦理。推迟公布熊猫乳品含有三聚
氰胺，就是轻视公众的知情权，就
是轻贱公众的健康权，也是姑息无
良企业的恶行。而当隐瞒丑闻暴露
后，不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试
图矫饰，无疑既是麻木不仁又是不
负责任的。这样做只能越描越黑。

■廖德凯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王锡锌接
受记者采访时，就“五学者上
书”的背景、拆迁条例的法律地
位及其修改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解
答。同时，王锡锌教授重申，
2007年物权法颁布实施后，
“拆迁条例已经自动失效了”（1
月12日《广州日报》）。

拆迁条例与物权法之相关规
定相冲突，鉴于其下位法地位，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拆迁条例确
实是“已经自动失效了”。但一
切法律法规，判断其效力存在与
否的实质标准在于是否还在适
用，在于裁判机构是否还依据它
进行相关纠纷的裁判。从现实的
情况来看，显然拆迁条例并未
“自动失效”，两者的冲突在于物
权法“尚未生效”。

当上位法制定或修订后，下
位法出现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情形
时，下位法自动失效本是法律常
识，也是裁判机构和执法部门理
所当然的选择。但是，事情往往
不是这么简单，基于利益、传
统、理念、体制等多方面的影
响，上位法常常会被执法部门和
裁判机构“选择性遗忘”，而仍
旧依据原有的下位法“依法行
政”。这样的下位法，通常都是
行政法规。

由于行政法规便捷、针对
性强，其为行政机关带来的方
便可想而知，想要行政机关
“自动”放弃难度极大。现行拆
迁制度主要涉及财产问题，且
由于拆迁与地方城市环境的改
变、个人政绩休戚相关，自然
更难得到改变。

因此，拆迁条例虽然与上
位法物权法冲突明显，但它并
不会“自动失效”。物权法的实
施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于地方的
发展计划，在法治理念尚未深
入“骨髓”的今天，地方不以
物权法为据，而以拆迁条例为
据不足为奇。更严重的是，相
关纠纷产生后，裁判机构对于
双方是非的认定，也多是以拆
迁条例而非物权法为“法律之
准绳”。于是，物权法在现实中
“被尚未生效”。

鉴于此，对于拆迁条例的修
改，我的建议是:实质性内容物
权法已有规定，拆迁条例多作程
序上的规定即可，“合法”是对
这个条例的唯一要求，这也是物
权法“生效”的重要一步。

别指望拆迁条例
会“自动失效”

■冬雪草

11日，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
划生育委员会出台了新闻发布制
度。根据新闻发布制度，发生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有可能发
生的影响公共生活的事件，未经
授权，新闻发布人员不得以“不
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这样的形
式向媒体透露不确定的核心信息
（1月12日《南方日报》）。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
是新闻中的“常用语”，主要是为
了“保护”向媒体透露相关重要
信息的官员，或者是尊重官员的
意愿。可是深圳方面为何对此敏
感并设限？“让媒体说话天塌不
下来。”而且，要让媒体说话不是
杜撰，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就需要包括官员透露的信息在内
的各种新闻素材真实可靠。其实，
我们更希望看到所有透露信息的
官员同时也透露姓名，但恐怕现
在还没有达到官员透露信息“实
名制”的宽松度。

不确定的新闻核心信息固然
是该谨慎发布，但是，如果打着
这个旗号对一些敏感话题、关键
环节频频抛出“无可奉告”，只肯
公布些不痛不痒的官话套话，岂
不反倒给“虚假新闻”可趁之机，
也违背了新闻发布的初衷。所以，
民众及媒体最怕的不是官员公布
信息时不实名，而是实名官员不
愿意透露实情，或者由于种种原
因不敢透露实情。

事实上，某些利益相关部门
授权发布的“新闻”，往往并不
真实。1月5日13时40分许，
湖南省湘潭县立胜煤矿井下240
米处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电缆起火
事故。井下被困矿工人数为28
人，到1月7日时，已经发现25
名遇难矿工遗体。可一篇由湘潭
官方提供的新闻稿，却用“工作
措施有力，取得很好成效”来描
述抢险工作。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
某种程度上讲是“深喉”，他们所
透露的信息很多时候是真实的情
况、真正的新闻。用新闻发布制
度来封住他们的“嘴”，又由于制
度本身的缺陷让真实的声音难以
出“口”，媒体的采访自由就受到
了限制，民众的知情权也受到了
限制。让媒体说话，首先要让官
员、民众有说话的自由，有说话
“不留名”的自由。

王队长当孝子，全局都当贤孙？
■王学进

还是前年3月份的事了，在黑龙
江东宁县网通公司下属的销售公司
供职的两名员工，向县公安局刑侦中
队副中队长王丛岭（现已升任中队
长）的老母销售了面值300元的电话
卡，谁知老太太发现两人赚取差价
后，就向儿子告状说销售员诈骗，结
果，这个儿子以涉嫌诈骗罪为由，把
包括公司负责人任红华在内的所有
12人都抓了起来，还要求检察院批
捕。最后，12人中5人被拘15天，7
人被拘34天后，无罪释放（1月12
日《新京报》）。

一起正常的商业行为，只因涉
及刑侦中队副中队长，竟上演了一出
如此荒诞的闹剧。而且剧情至今还不
明朗，不仅王队长否认“母报案，儿抓
人”，连其顶头上司局刑侦大队副大
队长王本国都说，王丛岭是一名很出

色的警员，“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更有东宁县
公安局副局长董继明坚持认为，“尽
管两次全部被驳回，但我本人仍认为
任红华等人有罪”。

任红华他们就此事四处举报，
得到的回应竟是东宁县警方表示将
对此事展开调查。可是，公安局领导
的态度不早就明摆在那里了吗？王
队长做了回孝子，公安局一班人决
心要做“贤孙”，你们向“贤孙”举报
孝子，难道会有好结果吗？任红华他
们真笨啊，怎么连这点也看不破。愚
以为，很可能是他们向上级部门举
报后，上级部门指示由当地警方调
查的。
孝字当头，我对王队长之举在表

示谴责的同时尚有一丝同情，但对该
局上下誓当“贤孙”的做法十分不齿。
作为执法人员，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推
销电话卡这类商业行为是否涉嫌诈

骗，也不可能不知道王队长在这件事
上维护的是母亲利益还是人民群众
的利益———一名被关押的推销人员
回忆，在派出所，好几名警察问他们，
“你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进来的不？看
你们今后还敢跑到我们王队长家乱
推销”。关键是，王是自己人，是中队
长，在维护自己人的利益还是维护法
律正义这点上，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前者。这叫官官相护。
说穿了，比王队长涉嫌挟私报复

更可怕的是，东宁县公安局以集体名
义庇护王队长的徇私之举。警方利用
司法公器谋私报复，将会给当地社会
造成怎样的恐慌，对公安形象造成怎
样的危害，对法律正义带来怎样的损
害，不言而喻。此事如何收场，不仅关
乎当地公安的声誉，更关系到人民群
众对法治的信心。强烈要求省市两地
组成联合调查组彻查此案，我们不想
听东宁警方的回应！

不怕不留名
只怕不肯说

咱公开通报过啦 配图:俞柏鸿

重庆法院新政关键在执行力
■杨涛

“我爸爸是某某法院的领导，我
给你打官司肯定能赢。”今后，如果还
有律师打着这样的旗号代理案子，那
他肯定是在“假打”。1月13日，记者
从重庆市法院院长会上获悉，从今年
开始，全市法院将全面推行法院领导
干部“单方退出”机制，其配偶或是子
女不能再从事律师职业，如果配偶子
女继续当律师，则本人要辞去领导职
务（1月13日《重庆晚报》）。

在许多民众看来，重庆法院这
一规定颇具新意，但在作为法律人
的我看来，这种新意其实乏善可陈。

2001年修正的法官法就明确规
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2年内，
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

者辩护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
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
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的配偶、
子女不得担任该法官所任职法院办
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重
庆的规定不过是对此的重申而已。唯
一有点新意的，就是针对法院领导干
部的“单方退出”机制，因为法官法和
律师法中均无类似规定。

不过问题在于，这点“新意”到
底能否斩断法官与律师的幕后利益
链条？我对此深表怀疑。据我所知，
法官离任2年内从事律师业务，或
者法官离任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
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情
况，在各地比比皆是，却基本没有因
此被查处的。因为有关规定并没有
规定处罚措施，特别是没有规定执

罚机关，就算法官离任了到原法院
代理案件，也没人管得了。

再比如，早在2005年，最高法
院、司法部就下发了《关于规范法官
律师关系的若干规定》，严禁法官与
律师利益勾结，但是就在重庆，重庆
市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张�、执行局
原副局长乌小青等人不还是照样与
律师勾结在了一起？

所以，我支持“禁止法院领导的
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规定，但
是，如果不认真研究其操作的细节，
在实践中严格执行，并且将法院领
导及其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向社会
公示，接受民众和媒体的监督，那
么，这种规定也不过是无意义的重
复，并不会对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